
信信托托认认购购和和增增资资申申请请书书  

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：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： 

本人作为 2006-030-XT      号《深国投•天马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

资金信托合同》之委托人，交付在该合同项下的信托资金，金额为人民币： 

（大写）    亿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

（小写）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人同意，上述信托资金按照《深国投•天马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

金信托合同》的有关约定，按照最近一次信托单位净值，全部用于认购信托单位。

认购费用为： 

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小写）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申请人地址及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请人同意此地址为申请人接收《信托认

购和增资确认书》之地址，此地址如有变更，请及时书面通知受托人和托管银行。） 

    申请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特此申请。 

申请人（委托人）：   

    （自然人）  签字： 

（法人或其他组织）    名称及公章： 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或授权委托人签字： 

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（填写说明：1、申请人需填写本附件正本一式两份，代理网点将其中一份

交由托管银行留存，另一份交由受托人归档； 

2、委托人填写的通信地址若与上次不同，则与本次填写地址为准。） 

 
 


